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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部门整体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财政局：
按照财政局《关于做好2023年度县级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高财稽查[2024]1号）要求，我局对2023年以来所有预算项目资金进行了认真梳理，对所有专项资金绩效运行进行了核查评估，情况如下：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2023年，我局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继续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提高服务质量，加强各类市场专项整治，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规范经营行为，为我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依照市局《财务管理办法》和《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成立以主管局长为组长，财务股股长为副组长，其他职员为成员的绩效自评领导小组对每一项项目工作进行认真细致的评价。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部门组织对2023年度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全面开展绩效自评，本年度我部门开展项目11个，共涉及资金475.608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100%。从评价情况来看，2023年度，我局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设定清晰准确，绩效指标基本完整合理。适用法律法规和专业知识准确，绩效标准适宜，易于评价。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一）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1.先后制定了《高阳县知识产权“亮剑”专项执法行动》《高阳县2023年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方案》，保障了日常监管和行政执法的畅通进行。
2.深入32家企业就知识产权相关工作进行了宣传讲解。了解企业需求，并对企业在生产经营、专利维权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解答。
3.由副县长带队，与我县纺织企业在巾巾乐道会议室举行高阳县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会暨企业座谈会。
4.不断提升知识产权综合服务水平。以红头文件形式正式在河北瑞春纺织有限公司设立知识产权维权工作指导站。
（二）双随机、一公开工作
1.目前，开展随机抽查20次，抽查市场主体530户。检查结果发现问题企业100户，非企业组织1户，问题发现率为19%。
2.截止11月13日，个体工商户年报率为53%；企业年报率为89.59%；农民专业合作社年报率为94.59%。
3.经审核各监管所提交的相关列异材料，截止11月13日，共列入经营异常市场主体86户，信用修复申请移出经营异常名录948户。
4.截至目前，我局共检查生产经营主体460户次，查处无证无照生产经营42户，查处无证无照生产经营案件42件。
5.全局共送达《行政处罚信用信息修复告知书》532份，共受理市场主体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62个。
（三）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1.前三个季度，督导完成率、督导整改率均提前达到100%。截至目前第四季度督导完成率81%，问题发现率0.2%，整改率100%。
2.共检查食品生产企业10家次，发现问题隐患8个，已全部整改完成，抽检产品30批次，全部合格。
3.共检查散装食品经营单位438家，查办散装食品案件24起，罚没金额130330元。
4.开展食品监督抽检工作。组织县抽1252批次，全年任务完成率100%。
5.推进2023年度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推广工作。全县在营企业共1554家，投保率100%。
（四）药械妆安全监管工作
1.共检查经营企业421家次，使用单位159家次，查办化妆品案件11起，罚款13.9万；药品案件40起，罚款23.89万。
2.加强对辖区内疾控机构、接种单位疫苗采购、接收、储存等全流程监管的检查，已对16家接种单位和一家疾控机构进行全覆盖检查。
3.积极推进全县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不良反应（事件）监测上报工作。
4.加强药械妆监管信息化建设。目前药品零售企业“药品流通追溯系统”入网率及数据上传率100%，
5.组织相关监管所执法人员随同检查单体、连锁药店、县级医院等各1家，现场观摩、实战练兵，借此提高了我局监管执法监管人员的业务水平。
（五）特种设备监管工作
1.目前，已按期完成年度常规检查任务和各项专项检查任务，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82个，其中重大隐患2个，特种设备超期未检实现了动态清零。
2.组织电梯使用单位、维保单位及时张贴省局统一配发的96365标牌，目前，我县已全部完成了第一批600个标牌的发放工作。
3.明确专人负责特种设备综合管理系统和电梯智慧监管平台，对辖区特种设备开展网上巡查。
4.深入开展“特种设备企业主体责任推进年”活动，全县355家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全部配齐安全总监和安全员。
5.组织特种设备安全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接受并解答咨询180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930份。
6.目前，已完成了3家燃气充装单位、14家燃气具销售单位的检查，发现1处隐患，并已完成整改。
（六）产品质量监管工作
1.开展了电动自行车、塑料污染等专项整治行动，并对烟花爆竹、燃气具、再加工纤维、国家总局列举的18类重点工业品中辖区内相关产品质量进行了排查整治。
2.深入85家企业开展质量帮扶一站式服务活动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管理中的困难和需求。
3.推荐我县149家规上企业参加了由市局主办的“首席质量官培训班”，目前均已通过考试。
4.通过打造质量主题公园、推进“一站式”服务等一系列质量主题活动，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质量活动。
5.开展了“手机变砝码计量惠民生”宣传活动，为群众讲解标准计量以及手机变砝码的相关知识，活动期间共称量手机525台。
（七）价格监管工作
1.开展了涉农价格检查。针对种子、化肥、地膜、农药等农资经营单位明码标价、价格欺诈进行专项检查。
2.联合发改局共同对粮食收购企业进行了检查。
3.规范涉企收费。对涉企收费单位收费情况进行检查，推动政府降费减负各项政策落到实处。
4.对我县各医疗机构医疗服务收费、药品价格政策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对存在违规收费行为的三家医院进行了行政处罚。
5.开展教育收费检查。会同教体局、发改局、财政局共同对我县幼儿园、中小学、高中等教育收费单位进行了抽查。
6.已办理投诉举报25件。
（八）煤油管控工作
1.成员单位每月将劣质散煤管控工作开展情况上报市局煤油处；我局负责164个乡村散煤治理方面进行了打分，煤油股与各镇主管散煤治理工作的副职沟通后对各村进行打分。对洁净煤销售网点：河北丰汇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回头看”。
2.同庞口、锦华等监管所对各辖区加油站进行油品质量快检，共抽检汽油、柴油213批次，快检结果全部合格。
3.每月上报市局煤油处《销售环节成品油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产品后处理统计表》，联合第三方对全县加油站（点）汽、柴油油品质量抽检共151批次，车用尿素19批次，检测结果全部合格。
4.同小王果庄、蒲口、邢南所对3.15督查交办投诉案件进行调查。
（九）法制工作
1.为减轻企业负担，完善首违不罚清单，今年出台了《高阳县市场监管领域首次轻微违法行为免罚清单（第二批）》。
2.把“法律十进”融入执法、管理和服务全过程，上门宣讲各类扶持政策和法律法规；建立了普法主题公园和质量主题公园。
3.每年开展不少于两次案卷评查，今年我局已经举行了四次案卷评查活动，并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进行了全局通报。
4.针对使用自由裁量基准的几种不同情形分别给出具体规定，有利于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理解和使用。
5.已建立“6+1”台账，包括责令改正台账、不予立案台账、立案台账、不予处罚台账、首违免罚台账、减免台账和简易程序台账。
（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
1.组织开展2023年春季开学学校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督促辖区内各类学校和校外供餐单位全面开展自查，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2.开展小餐饮食品安全整治提升行动，创建打造小餐饮示范店。现已有10家小餐饮通过现场验收,达到市局创建要求。
3.全力做好“两会”期间，使节团、十四届中学运动会等活动餐饮安全保障工作。
4.约谈两个外卖平台负责人和10家网络餐饮经营单位，规范外卖平台经营行为并将“网红店”等业务量多、消费人群广泛的餐饮服务提供者纳入重点监管范围。
5.重点对开园供餐学校食堂的操作间、洗消间、食堂库房等硬件设施和卫生情况进行检查。
6.餐饮环节抽检情况：共计抽检361批次，9个批次不合格。
（十一）反垄断工作
1.开展关于加强国旗升挂使用和各类标语口号规范管理工作。共检查标语口号500余条，已全部整改完成。
2.开展“三助工程”活动（助产、助销、助转型）帮扶对接4家企业，跟踪回访5次。走访河北瑞春纺织有限公司等20家企业，解企业经营状况。
3.对传销高发频发重点地区开展专项整治,精准打击查处网络传销。每月按时报送监管通打击传销工作开展情况和报表。
4.严厉打击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目前，共查处不正当竞争案件2件。
5.开展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商业贿赂专项整治行动，深入摸排、挖掘医药领域腐败问题线索，动员和鼓励广大群众积极检举举报医药领域腐败问题线索。
6.认真完成2023年度公平竞争审查交叉抽查工作，历时2个月对邢台市文件进行审查，共审查文件17个。
（十二）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1.至今12315平台共接受2630个。12345平台共接收840个。各种移送交办131多个。电话接诉230余个。核查反馈和电话回访情况抽查均为100%。
2.集中销毁假冒伪劣及侵权产品，震慑侵权假冒违法犯罪行为，为建设现代化品质生活之城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3.开展万人助万企等系列专项活动，倡导诚信经营。
4.发布典型案例，以案说法，警示消费陷阱。限时处理消费者投诉举报。
5.开展了为期2个月的餐饮市场强制消费专项整治行动。
6.对高阳县600多家大小餐饮企业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对其全面开展监督检查。
（十三）网络市场监管工作
1、制定了《高阳县创建全国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示范区推进方案》，成立了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2.深入21家从事电商经营的纺织企业，进行调研。与县政协教科委撰写调研文章1篇，目前已收集整理意见建议3条。
3.利用河北省网络交易监管平台上的综合态势监测模块，加载具体的巡查要求，对平台内经营者进行网上巡查。
4.格式合同监管方面：制定下发了行动方案，对四个领域的格式合同监管进行了安排部署。目前，已办理1起电商经营单位利用格式合同条款免除自身责任违法案件。
（十四）配合全县完成疫情防控工作。配合县级各单位完成防疫物资采购发放工作。确保疫情防控工作圆满完成。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2023年度，本部门预算整体支出绩效运行总体较好，项目经费按专项进行明细核算，做到了专款专用。本部门实施通过动态监控中也发现一些问题：个别项目支付进度缓慢，是由于项目审核过程复杂。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我局将按财政部门有关动态监管管理的要求，逐项整改完善，充分发挥部门预算资金的整体效益。
一是运用行政与法律手段，对市场经营主体及市场行为进行行政指导、监督管理。建立和维护市场秩序，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二是依法规范和维护全县各类市场经营秩序，监督管理市场交易行为和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行为。
三是依法查处取缔无照经营，组织指导全县企业、个体工商户、商品交易市场信用分类管理。
四是依法对流通领域商品质量（不含食品、农资、成品油）进行抽查检验，开展对生产资料、农资、化肥、成品油等进行分批次抽检。通过开展抽检工作，不断提升我县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水平。保护农民利益，更好的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
五是依法保护商标专用权和查处商标侵权行为。
六是依法查处违法直销和传销行为，依法监督管理直销企业和直销员及其直销活动。
七是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行为。
八是组织全县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九是深入开展食品药品日常监督检查及专项工作。
十是规范和监督商品计量和市场计量行为。
十一是管理全县产品质量安全强制检验、监督抽查等工作，承担纤维、棉花、工业产品、计量器具及设备、食品相关产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环境质量、环保产品质量检测。
十二是严格督促商超、饭店、药店落实通风、消毒、测温、验码、登记、戴口罩防控措施，配合相关部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1.加强日常监控工作，保证资金高效使用，加快审核速度，日常巡查、月度考核结果及时汇总，提升工作效率，把握经费支付进度，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合理、精准、科学的编制预算，从实际需求出发，严谨把握，协同加强资金管理，控制资金结余率，有效提高项目实施效率。对所有项目实施监管不能松懈，督促养护和施工单位提高专业技能水平，提升工作效率，保质保量完成各项目工作。
2.发挥职能作用，积极搭建银企对接平台；加强商标、广告监管工作；加强抽检力度，确保流通领域商品质量；加强网络市场监管、开展专项整治；继续优化经营环境认真开展“善美保定 诚信商家”放心消费创建示范活动；开展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做好经济领域风险；防范加大扫黑除恶线索排查力度，共创安全市场环境。
3.大巡防大督查，促市场监管、队伍建设双提升。进一步提高市场监管支出的针对性、有效性，有力推进重点工作落实，全面提升队伍素质用“巡防”和“督查”两种手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防范风险，推动工作。
4.进一步开展食品（含保健食品、酒类）、药品、医疗器材及化妆品安全违法案件的稽查工作，并对违法生产、经营、使用药品、医疗器械案件以及违法生产、经营食品的案件进行查处，保障人民群众用药饮食和器械安全，维持正常市场经济秩序。
综上所述，2023年高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较好的完成了我局各项工作任务，实现了年初既定整体支出的绩效目标。


高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3月21日
